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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到行政监管措施事先

告知书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华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

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编制。

本报告仅对公司债券受托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公司债券的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任何内容据以

作为受托管理人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21 华股 02

债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15亿元

债券期限：3年

起息日：2021年 6月 11日

主体及债项评级：AAA/AAA

票面利率：3.49%

（二）21 华股 03

债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债券期限：3年

起息日：2021年 12月 9日

主体及债项评级：AAA/AAA

票面利率：3.13%

（三）22 华股 01

债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债券期限：3年

起息日：2022年 1月 11日

主体及债项评级：AAA/AAA

票面利率：3.05%

（四）22 华股 02

债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债券期限：3年

起息日：2022年 7月 20日

主体及债项评级：AAA/AAA

票面利率：2.93%

（五）22 华股 03

债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债券期限：3年

起息日：2022年 10月 20日

主体及债项评级：AAA/AAA

票面利率：2.70%

（六）23 华股 01

债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债券期限：3年

起息日：2023年 2月 9日

主体及债项评级：AAA/AAA

票面利率：3.45%

（七）23 华股 02

债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债券期限：3年

起息日：2023年 5月 19日

主体及债项评级：AAA/AAA

票面利率：3.09%

（八）23 华股 03



债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三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债券期限：3年

起息日：2023年 11月 23日

主体及债项评级：AAA/AAA

票面利率：2.98%

（九）24 华股 01

债券名称：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20亿元

债券期限：3年

起息日：2024年 1月 23日

主体及债项评级：AAA/AAA

票面利率：2.80%

二、重大事项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2024年 4月 13日披露了《关

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具体内容如下：

2024年 4月 11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以下

简称“江苏证监局”）《关于对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暂停保荐业务资格监管

措施事先告知书》，相关内容如下：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70号，2020年 6

月 12日生效）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对你公司采取暂停保荐业务资格 6个月的监

管措施。现将我局拟作出上述监管措施所依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你公司

所享有的有关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你公司涉嫌在金通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通灵）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项目的执业过程中存在以下违规行为：尽职调查工作涉嫌

未勤勉尽责，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存在不实记载；持续督导阶段出具



的相关报告涉嫌存在不实记载；持续督导现场检查工作涉嫌执行不到位。

根据相关规定，我局拟对你公司采取暂停保荐业务资格 6个月的监管措施。

你公司对此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你公司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经复核成

立的，我局将予以采纳。如果你公司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我局将按照上述事

实、理由和证据作出正式的监督管理措施决定。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告知书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告知书回执》（注明对上述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局指定联系

人，并于当日将回执原件递交我局，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同日，发行人收到江苏证监局《关于对刘静芳、张然采取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监管措施的事先告知书》《关于对郑义、陈庆龄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

拟对金通灵 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项目保荐代表人刘静芳、张然采取认定

为不适当人选的监管措施，自监管措施决定作出之日起 2年内不得担任证券公司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相关职务或者实际履行上述职务；决定对金通灵 2019年

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郑义、陈庆龄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

督管理措施。

三、发行人拟采取措施及事件影响分析

根据发行人披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发行人将深刻汲取教训、认真反思、加强管理，健全

和完善投资银行业务内控机制，持续提升投资银行业务质量。发行人将深入贯彻

落实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建设一流投资银行等要求，切实

履行好资本市场“看门人”的责任，不断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据初步统计，发行人 2023年与保荐业务资格相关的业务收入约为 0.35亿元，

准确数据以后续公告的公司年度报告为准。该事件对公司 2024年及以后年份经

营产生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西南证券作为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西南证券就有关事项与发行人进行了

沟通，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

管理协议》等的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并就上述重大事项提醒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西南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各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



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

理人职责。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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